
京剧“四大名旦”的抗战情怀

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各自创立的独特表演艺术流派，在京剧史上占

有重要地位。抗战时期，这四位京剧大师不与敌寇合作，不为敌人所利用，并且编演剧目宣传救亡图存、抵

抗外敌，展现了艺术家的高尚情操和民族气节

程砚秋罢演退隐京郊
“七七事变”不久，北平沦

陷。日伪当局为了粉饰太平，要
求北平梨园公益会出面组织京
剧界为日军唱戏、捐献飞机。迫
于日伪当局的压力，北平梨园公
益会邀请程砚秋等名角演出，但
遭到拒绝。程砚秋义正辞严地
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
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
‘献机’义务戏的事，我程某人宁
死枪下也绝不从命！”有人担心
他硬顶会导致日伪当局报复，程
先生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绝
不会连累大家！”

1941年，程砚秋赴上海演出
程派名剧《锁麟囊》等，慰问困居
“孤岛”的上海民众。当他乘火车
从上海演出回京，在前门车站刚
一下车，守候已久的特务和日本
宪兵便围拢过来，借口检查，把
程先生拉入站内的小拘押室问
话。二十多个特务、宪兵一拥而
上，将程先生团团围住，拳打脚
踢，企图捆绑他。程先生毫无惧
色，仗着学戏时练就的一身武
功，把敌人打得纷纷倒退，不能
近身，然后瞅准一个空隙冲出拘
押室，脱离了险境。回到家，他对
夫人说：“我程某就是不给日本
人唱戏，看他们到底能把我怎么
样！”

为躲避日伪的骚扰，程砚秋
告别舞台、息演退隐。1943年 7
月，程砚秋将家具、书籍等搬到
北平西北郊青龙桥穿堂门胡同。
安置好后，他购买了十几亩田

地，添置农具、牲畜等，从此身穿
粗布衣，身居农家院，每日粗茶淡
饭，以耕田为乐。

日伪当局常到青龙桥探查，
敌伪特务们发现程砚秋先生每日
里扛着锄头，啃着窝窝头，下地劳
作，实在查不出什么名堂，每次跟
踪都是扫兴而归。直到日本投降
后，程先生才搬回城里的寓所，重
登戏剧舞台。

荀慧生筹款慰劳抗日将士
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后，荀慧

生毅然拒绝优厚待遇，不去东北为

日本侵略者演出。伪满洲国傀儡皇
帝溥仪做寿，派人到北平请荀慧生
到新京（长春）参加庆贺演出，并愿
意出高价，遭到拒绝。为免遭迫害，
荀慧生立即出逃。在他出逃的次
日，日伪就发出了对他的通缉令。
虽然没有抓到荀慧生，但荀家的宅
子却被日伪汉奸霸占。

1935年 5月，荀慧生在武汉
汉口大舞台先后演出《十三妹》《荀
灌娘》《大英杰烈》等具有抗争、奋
斗情节的大戏，鼓舞民族士气。
“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荀

慧生便前往前线慰问 29军抗日

将士。当他得知部队没有飞机抵
抗不了日军的空袭后，回到北平
便举办了七天筹款义演，多位名
伶积极响应，参加演出活动，随后
将筹得的善款慰劳前线将士。

尽管在沦陷区中，一些具有
现实性和斗争性的剧目很难通过
日伪当局的审查，但荀慧生凭着
自己过硬的表演基本功，巧妙地
在普通剧目中，通过各种式样的
唱、念、做、打，尽可能地加入宣传
抗日的元素。他在代表剧目《丹青
引》中，把亡国之痛、仇敌之恨表
现得淋漓尽致。

梅兰芳蓄须明志告别舞台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

梅兰芳参加了京剧界在北平的义
演，积极为抗敌受伤的将士们筹
措医药费。

为了宣传抗日，梅兰芳与叶
玉虎、许姬传等搜集资料，用三个
月编演了《抗金兵》，首演于上海
天蟾舞台。随后，梅兰芳又想编演
一出以青衣唱做为主的爱国戏，
于是把齐如山根据明代传奇编写
的京剧《易鞋记》改编为《生死
恨》，以古映今，表现沦陷区人民
的痛苦生活和反抗精神，1936年
2月 26日起在天蟾舞台公演，场
场爆满。其中《夜诉》一场，梅兰芳

的唱做打动人心，服饰、道具、舞
台布景也衬托出韩玉娘国破家
亡、凄清孤苦、盼望亲人的悲哀景
状。

1937年 11月，日寇占领上
海，此时梅兰芳正在申城，日伪当
局几次邀他出场为日军头目演
出，均遭到他的拒绝。1941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香港
被日军侵占。身在香港的梅兰芳
开始不再剃胡须。友人问他是否
打算留须，他指指上唇，严肃地回
答：“别瞧这一小撮胡子，不久的
将来，可能会有用处。日本人假
定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
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

果然不出梅兰芳所料，日军
驻香港司令酒井派人强请梅兰芳
到日军司令部。一见面，自称看过
梅兰芳演戏的酒井惊讶地说：“您
怎么留须了？像您这样的大艺术
家，怎能退出舞台？”梅兰芳镇静
地回答：“我是唱旦角的，年岁大
了，扮相不好看，嗓子也坏了，已
经完全失去了舞台演出条件，唱
了快四十年的戏，早应该休息
了。”此后梅兰芳摆脱日军的纠
缠，于 1942年夏天回到上海。日
伪政府又不断派人找上门来让其
演出，均遭到梅兰芳的拒绝。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

布无条件投降，仅一天后，梅兰芳
就剃掉长须，参加在上海进行的
救济灾民慈善义演，一时民众欢
声雷动，筹款达 50万元。

尚小云拒绝为“登基庆典”演出
1931 年日军侵占东北三省

后，成立了伪满洲国，扶持溥仪做
了傀儡皇帝。1932年 3月，为举
行所谓“登基庆典”，日军专门派
人到北平，以每场酬金 5000元的
高价，邀请尚小云来新京演出。尚
小云言道：“酬金确实很高，但遗
憾的是我的身价不值那么多钱，
更去不了长春。”为防不测，尚小
云随即躲藏起来，直到溥仪的“登
基庆典”过去之后，才回到家中。

1937年 8月，日寇侵占北平
后不久，日伪政权便派人登门，邀
请尚小云参加为日军举办的所谓
“庆祝会”，并要求他表演拿手戏
《玉堂春》，许诺可以出高价。尚小
云毅然决然地拒绝了。
“尚派”的武戏把子功深厚，

抗战时期尚小云先后排演了《梁
红玉》《穆桂英》等剧目，在舞台上
展现擂鼓助战、大破敌军等征战
情节，表现了炙热的家国情怀和
反抗精神。

阴 户力平
《北京日报》7月 31日

前为程砚秋，后左起尚小云、梅兰芳、荀慧生。

京剧“四大名旦”。 图片来源：大象新闻

观象

4 文化·教育 2025年 8月 7日
责任编辑：张奕辰

fzwc_lg@legaldaily.com.cn
版式制作：吴灏

抗战侠影

7月 25日晚，陕西省西安市
公安局长安分局联合长安区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局、陕西牛背梁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秦岭长
安段区域开展夜间联合执法行
动，共劝阻、训诫非法穿越秦岭核
心保护区人员 63人，对组织非法
穿越活动的梁某、吴某 2人进行
行政处罚。

7月 26日，记者特邀相关领
域的法官、检察官及律师就户外

穿越活动的法律风险进行深度探
讨，提醒组织者与参与者在享受
自然之美时，切勿忽视法律底线。

造成环境严重破坏或追究刑责
记者：非法穿越自然保护区

等生态区域，会面临哪些法律后
果？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
运输分院检察官惠琳琳：根据自
然保护区条例，禁止任何人进入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未经批准进
入的，视情节处 100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若因违法组织活动
造成核心保护区资源和环境严重
破坏，将交由公安机关处理，甚至
追究刑事责任。

北京德恒（西安）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罗云霞：从法律条文
看，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
规定，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
境损害，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国
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
织有权请求侵权人在合理期限内
承担修复责任；逾期未修复的，相
关方可自行或委托他人修复，费
用由侵权人负担。

罗云霞：暑期爱好者不要参
加未经备案或非法组织的活动，
即便参加合法活动，也要严格遵
守暑期特殊规定，妥善处理火
源，避免引发山火，严禁破坏野
生动植物资源和污染水源，否则
可能涉嫌失火罪、破坏环境资源
保护罪等刑事犯罪；同时，要关
注自然保护区、登山协会等权威

平台发布的暑期官方信息，比如
秦岭核心保护区海拔 2000 米以
上区域暑期禁止任何人进入，西
藏 5000米以上登山活动暑期须
特许报备。

费用 AA制不代表责任 AA制
记者：在暑期户外穿越活动

中，一旦发生事故，涉及哪些法律
关系？各方责任该如何界定？

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民一
庭法官张元平：暑期户外穿越因
天气炎热、汛期来临等因素，风险
较其他季节更高，发生事故后主
要涉及这几方面法律关系。

首先，暑期不少学生和家庭
为追求清凉选择溯溪、登山等活
动，若在准备不充分、缺乏安全保

护的情况下，盲目挑战高温、暴雨
天气下的高风险线路，自身需承
担相应责任。根据民法典中的
“自甘风险”原则，自愿参加有一
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
者行为受损时，受害人不得请求
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除非
对方有故意或重大过失。

其次，暑期结伴穿越增多，同
伴间通常构成一般民事关系，若
因个别成员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
他人受损，则该成员可能承担一
定的侵权责任。尤其是有未成年
人参与时，同行成年人的看护责
任更重，既要确保未成年人的安
全，又要防止未成年人对他人造
成损害。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
八条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造成
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
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
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再者，行政机关对所辖区域

有管理义务，暑期更应针对汛期、
高温等特点加强管理，若因管理
不善，如危险区域未设明显警示
标识，导致穿越者受损，则可能要
承担一定责任。

最后，组织者承担责任的标
准在于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
条，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
损害的，应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
人行为造成损害，组织者未尽义
务的，承担相应补充责任，事后可
向侵权人追偿。这意味着，若户外
活动的组织者没有采取合理的安
全措施，或者没有对可能存在的
安全风险进行充分的警示和说
明，导致参与者受到损害，则组织
者就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
外，费用 AA 制不代表责任 AA
制，不能以此免责。（本版有删节）

阴 梁爽
《西部法治报》7月 31日

古人如何“避嫌”
在讲究人情世故的古代官场，

“避嫌”不仅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
被普遍认可的自律行为。

宋神宗熙宁初年，新法推行之
际，负责监管洛阳粮料院的官员王
正甫，一日设下家宴，邀请了三位宾
客：著名理学家邵雍、后来以《青箱
杂记》闻名的吴处厚，以及王安石的
弟弟王平甫。接到邀请的邵雍，仔细
思忖了赴宴者的身份和性情，最终
托病婉拒了这场聚会。

次日，王正甫见到邵雍，关切地

询问他昨日为何缺席。邵雍也不隐
瞒，直言道：“在座几位的性情，我略
知一二。吴处厚兄为人耿介，喜欢议
论时事，尤其对新法常有微词，言语
间不免讽喻执政。而王平甫，他是王
安石之弟，与王安石手足情深，若有
人当着他的面直言指责其兄，他必
然难以容忍，情急之下恐生冲突。这
几位同席，话题一旦触及敏感之处，

气氛极易紧张，言语间若起龃龉，传
到朝廷耳中，怕会引来不必要的风
波。这便是昨日我不得不辞谢的缘
由。”邵雍的分析入情入理，预见了
可能的矛盾点。

王正甫听后，大为叹服：“先生
料事竟如此精微！昨日宴席之上，吴
处厚果然又议论起王安石和新法，
言语间颇多指摘。王平甫当即变了

脸色，愤懑难平，甚至要一一记录下
来，上奏朝廷弹劾。我费尽唇舌，竭
力劝解，才勉强平息了这场风波。”

邵雍以德行高洁、洞察世事著
称于世，居洛四十年安贫乐道，深居
简出，极少参与应酬。连一顿饭的邀
约，他都如此审慎避让，正是源于他
对世情深刻的理解和对自身清誉的
自觉维护。他避开的不是饭局，而是
可能招致是非的漩涡。

阴 江舟
《山西晚报》8月 1日

花家地

非法户外穿越会面临哪些法律后果

近二百名青年在温州鹿西当“7天岛主”
今年暑期，浙江省温州市洞头

区鹿西岛向青年发出了“7天青年岛
主计划”邀约：从 7月至 8月底，广大
青年可结合自身专业或职业特点，
提出对鹿西发展有益，或对岛民生
活有帮助的方案。鹿西岛是鹿西乡
政府驻地岛，方案在报名时提交，经
鹿西乡政府认可，就能获得岛主资
格并受邀登岛，由鹿西乡提供免费

的 7天食宿。报名通道一开放就吸引
了大批青年报名。

7 月以来，鹿西岛迎来了 10 余
批次近 200名岛主。这些岛主多数
是高校学生———温州理工大学的学
生组成摄制组，拍摄系列岛上游戏
综艺片；温州医科大学的学生为全
岛老人体检；浙江大学的学生为岛
上孩子当家教，深受家长们欢迎

……
“一些岛主的任务看似不起眼，

实际上是海岛发展的重要补充。”鹿
西乡党委书记曾华鸿表示，启动青
年岛主计划，就是希望吸引更多年
轻人为海岛发展提建议，让他们关
注、爱上甚至留在鹿西岛。

阴 周琳子
《浙江日报》7月 31日

秦岭太白山。图片来源：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网

浙江大学岛主为岛上学生上音乐课。

近日，四川省江油市
一校园欺凌者在视频中
叫嚣，“我们进警局十多
次了，不到 20分钟就出
来，怕什么！”引发公愤。

8月 4日，江油市公
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经调
查，2025年 7月 22日 15
时许，刘某甲（女，15岁）
因与赖某某（女，14 岁）
发生矛盾，遂邀约刘某乙
（女，13岁）、彭某某（女，
14岁）在一楼房无人区
域，对赖某某进行辱骂、
威胁和殴打。同行人员在
现场围观并拍摄视频，后
被上传网络。殴打造成赖
某某头皮、双膝等多处挫
伤，经鉴定为轻微伤。目
前，全部涉案人员均已到
案，相关部门同时积极介
入，及时安抚慰问受害人

及其家属，开展心理疏
导。

公安机关依法对刘
某甲、彭某某作出治安处
罚的决定；对刘某乙及其
余围观人员批评教育，责
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同
时，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法相关规定，对刘某
甲、彭某某正按程序开展
送往专门学校进行矫治
教育的相关工作。

8月 5日，绵阳网警
发布信息称，经核实，3
名违法人员的父母分别
为：2人无业、2人在省外
务工、1 人为本地售货
员、1 人为本地外卖员，
网上所传违法人员父母
职业身份信息为谣言。

阴 张鹏康
大风新闻 8月 6日

14岁女孩在校外被同龄人殴打
两人被治安处罚并转送专门学校

案语

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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